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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試題評析 
第一題：涉及「贈與」、「視同贈與」行為之實質認定及稽徵處理。關鍵在於兩者之定義，究係「是否經他人

允受？」涉及解釋函令之內容；此外，稽徵程序則以主動、被動為分界；致於免稅額及稅率，乃一體

適用。老師認為，僅就遺產及贈與稅法本文規定回答者，本題應有15分的程度；而涉及函令、且說理

清楚者，應有20分以上之佳績。 
第二題：相較之下本題容易拿分，純粹考「逃稅」、「避稅」及「節稅」之定義及實例判斷，屬於稅法的基本

重點，只要分類正確，一般考生應可有約20分的佳績。 

 

甲、申論題部份： 

一、試按下列格式在申論試卷上說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條、第5條之異同：（25分） 

 第4條贈與 第5條視同贈與 

定義（內容）   

稽徵程序   

免稅額（請說明贈與/視同

贈與是否併同計算免稅額） 

  

稅率   

答： 
 

 第4條贈與 第5條視同贈與 

定義（內容） 

(一)本法稱贈與，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

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力

之行為。 

(二)稱財產，指動產、不動產及其他一切有

財產價值之權利。 

(一)視同贈與的行為，係指某項行為在外

觀上不是贈與，而是被法律擬制成為

贈與。與贈與有一個很大的區別，那

就是按照財政部 68 年台財稅第 32338
號解釋令規定，遺贈稅法中視同贈與

的規定，是為了防止納稅人以上述六

種方式規避贈與稅。因此，凡是屬於

視同贈與的案件，即使不問當事人間

是否有贈與意思表示一致（即雙方都

同意這項贈與），均須依法課徵贈與

稅。 

(二)財產之移動，具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

者，以贈與論，依本法規定，課徵贈

與稅： 

1.在請求權時效內無償免除或承擔債

務者，其免除或承擔之債務。 

2.以顯著不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

免除或承擔債務者，其差額部分。 

3.以自己之資金，無償為他人購置財

產者，其資金。但該財產為不動產

者，其不動產。 

4.因顯著不相當之代價，出資為他人

購置財產者，其出資與代價之差額

部分。 

5.限制行為能力人或無行為能力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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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之財產，視為法定代理人或監

護人之贈與。但能證明支付之款項

屬於購買人所有者，不在此限。 

6.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但

能提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且

該已支付之價款非由出賣人貸與或

提 供 擔 保 向 他 人 借 得 者 ， 不 在 此

限。 

稽徵程序 

贈與為「主動」申報： 

(一)贈與人在一年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值超

過贈與稅免稅額時，應於超過免稅額之

贈與行為發生後30日內，向主管稽徵機

關依本法規定辦理贈與稅申報（第24

條）。 
(二)只要逾期未報，就會因漏報被處罰。 

視同贈與則為「被動」申報，經稅捐機關

發現後將會通知贈與人，可以在10天內補

報贈與稅，逾期未補報才構成漏報。 

免稅額 

(一) 一年內有二次以上贈與者，應合併計算

其贈與額，依前項規定計算稅額，減除

其已繳之贈與稅額後，為當次之贈與稅

額。 

(二)贈與稅納稅義務人，每年得自贈與總額

中減除免稅額二百二十萬元。 

同左，亦即視同贈與及贈與並同計算免稅

額220萬元。 

稅率 

贈與稅按贈與人每年贈與總額，減除第21條

規定之扣除額及第22條規定之免稅額後之課

稅贈與淨額，課徵10％。 

同左 

 
二、試比較說明逃稅、避稅、節稅之異同點。（13分）並說明下列三種各屬逃稅、避稅或節稅？ 

(一)選擇在民國100年1月1日結婚，以增加綜合所得稅分開申報之邊際效益。（4分） 

(二)雖已在民國100年1月1日結婚，但不去辦理結婚登記以維持綜合所得稅分開申報之權利。

（4分） 

(三)雖已在民國99年12月31日結婚，但民國101年申報100年綜合所得稅時仍分開申報。（4分） 

答： 
(一) 逃稅、避稅、節稅之異同點，彙整如下： 

 逃稅 避稅 節稅 

意義（內容） 

指納稅義務人未依法繳納租

稅 ， 以 減 輕租 稅 負 擔 之目

的，此舉非但違法、且違背

立法意旨，為社會道德所不

容。例如：不申報個人綜合

所得稅；已婚男女為減輕租

稅負擔，結婚第二年後仍分

開申報。 

係指納稅義務人運用各種方

法鑽法律漏洞，以達減輕租

稅負擔之目的。避稅雖是合

法的行為，但是違反立法意

旨，也為社會道德所不容。

例如：業經公開儀式結婚之

男女，不去辦理結婚登記。

指納稅義務人在達成目的之

多 種 可 供 選擇 的 經 濟 行為

中，選擇租稅負擔最輕者為

之，以達減輕租稅負擔之目

的。此行為不但合法，而且

符合社會道德標準。例如：

將 結 婚 計 畫延 緩 至 下 一年

初。 

相同點 減輕稅負 減輕稅負 減輕稅負 

相異點 
牴觸法律，政府會積極的取

締、處罰。 

脫法、違背立法意旨，政府

會消極的防杜、消弭。 

合法、且符合立法意旨，乃

政府允許、樂見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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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擇在民國100年1月1日結婚，以增加綜合所得稅分開申報之邊際效益，此乃「節稅」行為。主要是因為結

婚當年可以選擇合併或分開申報，而在當年的1月1日結婚者，產生分開申報的時間效益（整年度）最顯

著。 

(三) 雖已在民國100年1月1日結婚，但不去辦理結婚登記，已維持綜合所得稅分開申報之權利，係屬「避稅」行

為。主要是因為目前結婚係以登記為要件，不去辦理結婚登記，僅違背立法意旨，不涉及違法。 
(四) 雖已在民國99年12月31日結婚，但民國101年申報100年綜合所得稅時仍分開申報，違反所得稅法規定，係

屬「逃稅」行為。主要係因為結婚當年可以選擇合併或分開申報，自隔年起之所得就必須合併申報。 
 
乙、測驗題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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